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擅文

本报讯 年关将至， 大大小

小的应酬也变得多了起来， 酒酣

之时正是高兴， 然而却有人贪杯

喝多后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耍

起“酒疯” 来， 把一场欢聚乐事

变成“闹剧”。 近日， 青浦区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犯罪

嫌疑人孟宏辉提起公诉。

孟宏辉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

的总经理， 这天有朋友请他吃饭，

请客的朋友带了几瓶好酒， 孟宏

辉一连喝了好几瓶， 很快就喝醉

了。 朋友见状便宣布散席， 让另

两位客人扶着孟宏辉下楼。

门口站着服务员小李， 见状

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没想到

在喝醉了的孟宏辉眼里， 年轻客

气的小李渐渐幻化为了自己“无

能” 的下属， 他顿时怒上心头，

高高举起手臂， “啪” 的一声扇

了小李一个大耳光。 几米远外另

两个服务员小赵和小龙见状赶快

过来劝， 没想到孟宏辉把小赵和

小龙按在墙上狠狠扇了七八个耳

光， 小赵三人不敢吱声， 只能退

缩避开。

周围的其他客人也不敢拦孟

宏辉， 只见他摇摇晃晃走到电梯

处， 用力按下按钮， 但电梯迟迟

不来， 孟宏辉又火了， 抄起边上

一个垃圾桶， 用力砸向电梯门，

还狠狠踢了几脚。 砸完之后， 他

却好似彻底没了力气， 躺倒在一

片狼藉的地上， 任谁也叫不醒了，

服务员们这才赶忙叫来了大堂经

理并报了警。

第二天， 孟宏辉在看守所醒

来， 竟完全不记得自己昨天都做

了什么， 但事实证据摆在眼前，

容不得抵赖。 经鉴定， 被殴打的

3 名服务员未构成轻微伤， 但被

砸电梯的物损为 7000 余元。

经青浦检察院审查认定， 孟

宏辉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应当以

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遂

对孟宏辉提起公诉。 后法院判处

其有期徒刑 9 个月， 缓刑 1 年。

（文中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超

上海老爷叔走路踩空， 掉入

没有防护的窨井摔成十级伤残，

后住院半个多月， 花费数万元。

为维护权益， 老先生将现场施工

单位和井盖管理单位告上法院，

要求赔偿损失。 近日， 徐汇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判定老

先生自身承担主要责任， 井盖管

理公司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共

计赔偿 3.5 万余元。

窖井无防护， 老人踩

空摔成十级伤残

2019 年 3 月的一天下午， 70

岁的张老先生计划步行去医院。

在经过淮海西路、 番禺路公交站

台附近时， 他看到有一名身穿

“中国电信” 字样的施工人员坐在

地上打游戏。 于是， 张老先生打

算往边上走， 想绕过工作人员。

没想到， 施工人员旁边是一个窨

井， 窨井四周并无遮挡和警示。

只听“哎呦” 一声， 一时反应不

及的张老先生跌入了窨井。 随后

张老先生被送医治疗， 医院诊断

其身上多处骨折。 后经鉴定， 张

老先生因意外受伤致右胫骨下段

撕脱性骨折， 左侧 7 根肋骨骨折，

评定为十级伤残。

张老先生认为， 因施工人员

是某电信公司的员工， 理应由某

电信公司为其人身损害承担赔偿

责任。 此外， 涉案窨井盖印有

“信息” 二字， 属于信息公司所

有， 其依法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也应就张老先生的人身损害承担

赔偿责任。 此次事故中， 张老先

生在财产上遭到严重损失， 在精

神上遭受巨大痛苦， 为了维护合

法权益， 康复后， 他将电信公司

和信息公司一并告上法院， 请求

法院判决两家公司赔偿其医疗费、

伤残赔偿金等共计 13 万余元。

“与我无关”，两被告

拒绝承担责任

法庭之上， 电信公司辩称，

涉案窨井盖不属于电信公司所有

及管理， 现场的施工人员非电信

公司的员工， 现场的施工行为并

非电信公司安排。 因此， 张老先

生的受伤与电信公司无关， 电信

公司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信息公司辩称， 无直接证据

可以证明张老先生的受伤与涉案

窨井盖有因果关系； 张老先生作

为成年人， 自身亦有注意义务；

此外， 经核实， 事发当日信息公

司未对涉案窨井盖进行施工， 若

张老先生能找到施工方， 则理应

由施工方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

信息公司不同意张老先生的全部

诉讼请求。

未尽管理职责， 信息

公司被判担责30%

  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

查明的事实， 虽然事发照片显示

施工人员穿有“中国电信” 字样

的工作服， 但鉴于涉案窨井并非

电信公司的窨井， 亦无其他证据

可证明事发时施工人员的施工内

容与电信公司相关， 且第三人表

示该工作服系私人老板提供， 故

张老先生仅凭施工人员的服装就

认定其系电信公司的人员， 过于

武断， 法院难以采信。 据此要求

电信公司承担用人单位的侵权责

任， 证据不足， 法院不予支持。

此外， 鉴于事发现场施工人

员的工作内容不明， 虽涉案窨井

盖印有“信息” 字样， 法院亦难

得出信息公司系现场施工人员用

人单位的结论， 故信息公司在本

案中不承担用人单位的侵权责任。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 涉案

窨井盖印有“信息” 字样， 信息

公司系涉案窨井的所有人及管理

人。 法院认为， 事发当日， 有案

外人擅自打开窨井盖施工且造成

张老先生受伤， 信息公司对此却

完全不知晓， 难言已尽到管理职

责。 法院酌情判定信息公司仅因

其未尽管理职责的过错就张老先

生的损害后果承担 30%份额的赔

偿责任。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张馨?

“我们以权利人的身份参与知

识产权刑事案件， 第一时间了解到

公司被侵权的情况以及诉讼进度，

保护了我们权利人的知情权和参与

权。” 一起音频作品盗版侵权刑事案

件的被害单位代理人向承办检察官

表达了感谢。 运用知识产权权利人

告知制度参与案件审理全过程， 也

让知识产权案件更具专业性和针

对性。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

院就以此办理了一起知识产权侵

权案件。

“喜马拉雅”屡屡发现盗版

企业商誉受损

2018 年 8 月起， 被告人张某为

非法牟利， 通过互联网从他人处购

买 《跟着龚琳娜来练声》 《混子曰

少年中国史》 等翻录的“喜马拉雅”

APP 音频作品， 上传至云盘， 通过

其设立的易点播网站及某宝网、 微

信等渠道 ， 按单部 5-10 元或者

198、 380、 698 元会员费价格， 将

盗版音频传播给他人。 经查， 本案

涉案盗版音频作品共计 4 万余部，

有声读物 200 余本， 共计近 12 万

集。

作为大型互联网企业， “喜马

拉雅” APP 巨资投入开发各类音频

作品， 受到市场的追捧， 但盗版侵

权的问题大量出现， 让企业蒙受了

巨大损失。

为了提升权利人诉讼参与度，

充分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 浦东检

察院在审查逮捕阶段即向权利人送

达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人 （单

位）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全面听

取权利人意见， 积极推进知识产权

权利人实质性参与刑事诉讼工作，

探索形成网络音频作品刑事全方位

立体保护的工作机制。

利用专业优势补强证据

“参与感”提升

由于涉案音频中不仅包含喜马

拉雅平台自身创作的音频作品， 也

包含经原作者授权独家使用的音频

作品。 在提请逮捕时认定的近 700

部共 16 万余个的涉案音频作品中，

仅有 10 余部附有著作权权属证明。

“我们与权利人沟通后， 了解到不同

作品的著作权权属证明形式及相关

授权文书是不同的。” 最后由检察官

根据指控需要列明权属证明清单，

在权利人的积极配合下将涉案的近

700 部作品著作权权属证明补充完

整， 且利用技术手段去重， 最终确

定涉案音频数量为近 12 万个， 夯实

了指控基础。

此外， 由于被告人在传播侵权

音频的过程中， 在音频的头部或尾

部增加了广告信息， 部分进行了剪

辑， 导致侵权音频时长、 内容完整

性等方面与原音频存在细微差异。

“涉案的 12 万个音频作品总时长超

过 120 万分钟， 如果逐一进行司法

鉴定， 费用高耗时长。”

但这个难点在承办检察官与司

法鉴定机构和权利人充分沟通后，

也迎刃而解。 “权利人提出其公司

拥有先进的声纹鉴定技术， 通过侵

权音频与原音频声纹的比对， 可以

有效判断二者的同一性。” 最终检察

官在司法鉴定机构对涉案音频进行

抽样鉴定的基础上， 结合权利人的

声纹技术判断结论进行论证， 有效

增强音频同一性鉴定的效力。

实质性参与庭审

“认同感”增加

“我们的被侵权音频中， 部分

有声小说录制成本高昂， 高达上百

万元， 盗版的存在还导致众多付费

用户流失， 实际损失难以预估。” 权

利人说道。 而该案中被告人的违法

所得仅 1 万余元， 明显远低于被侵

权音频的价值。

为了保障权利人的权益， 检察

官主动引导双方进行诉前调解， 综

合考虑知识产权市场价值， 被告人

主观过错以及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

影响范围等因素， 提出被告人向权

利人赔偿其违法所得 10 倍的数额标

准， 合理划定赔偿范围， 获得各方

当事人认可并最终促成赔偿谅解，

使权利人的损失得到合理弥补。

在庭审过程中， 权利人作为诉

讼主体参与庭审。 权利人就起诉

书指控的事实发表意见， 针对因

侵权导致的自身经济和商誉损失

发表了意见并举证， 有力地加强

了指控。

2020 年 7 月 1 日， 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

罪事实、 罪名及量刑建议， 当庭做

出判决， 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张某

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10

万元， 张某当庭表示认罪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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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发布抖音称公司关门被开除
法院：公司解除与该员工的劳动关系并无不当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陈淋清

随着智能手机普及， 刷“抖

音” 等网络平台， 发布或观看短视

频， 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

式。 近日， 一起员工在“抖音” 发

布声称公司关门的视频后被开除的

案件在闵行区人民法院宣判， 法院

判决被告公司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

系并无不当。

员工发布短视频声称

公司关门，随后被开除

2020 年 5 月 7 日， 原告刘某

在“抖音” 网络平台发布一段视

频， 视频中一边拍摄机器设备生产

情况一边喊“关门咯”， 视频标题

为“就这几个机器生产， 养的活公

司一堆经理吧”。

发布后， 该条视频有 27 条评

论， 其中网名为“小迷糊” 评论：

“个不要下刚 （岗） 里”， 原告回

复： “是个， 倒计时”； 网名为

“从头来过” 评论： “BL （被告公

司名称） 是吗？” 原告回复： “聪

明， 不愧是里面混过的”。 网名为

“简单唉” 评论： “还没倒啊！”，

原告回复： “全厂的人都在等呢。”

2020 年 5 月 14 日， 被告公司

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内载： “因您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段

视频， 该视频及评论区内容属于造

谣。 该行为严重违反 《员工劳动规

范》 第 3.14 条： 造谣生事， 散播

公司谣言者。 此行为属于给予立即

开除的情况……”

经查， 被告处 《员工劳动规

范》 第 3.14 条规定： 造谣生事，

散播公司谣言者， 给予立即开除并

不支付任何补偿金， 视其具体情

况， 相关员工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及

经济责任。

在“抖音” 发布短视

频，是否构成造谣？

原告诉称， 其在“抖音” 中说

“关门咯” 仅是发牢骚， 原告的评

论也是对被告公司开工不足的陈

述， 公司管理机构也确实臃肿， 因

此， 原告的行为不属于造谣。 “抖

音” 是娱乐性平台， 不是权威媒

体， 不足以造成被告名誉的贬低，

且评论不多， 扩散范围不大， 数天

后被告找原告谈话后也已经删除。

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

故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

被告辩称， 原告在“抖音” 平

台发布声称公司关门的视频， 视频

中一边拍摄工厂， 一边说公司快要

关门喽， 评论和视频结合让人产生

公司确实要关门的假象， 评论区中

亦作不实言论， 系造谣。

原告的视频及评论对客户及供

应商造成信任危机。 公司经营困难

不等于公司关门。 “抖音” 不是娱

乐平台， 而是影响重大的自媒体。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原

告应对其发布的言论的真实性负

责。 原告的行为属于造谣， 根据被

告处规章制度， 经与工会沟通， 被

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合法，

无需支付原告赔偿金。

法院判决： 解除劳动关

系并无不当

法院认为， 本案中 ， 原告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在“抖音” 平台发

布视频， 标题为“就这几个机器生

产， 养的活公司一堆经理吧”， 同时

声称“关门咯” 等。 原告并无有效证

据证明其在“抖音” 平台中视频及评

论所述属实。 被告处 《员工劳动规

范》 中明确规定造谣生事， 散播公

司谣言者， 给予立即开除且不支付

任何补偿金， 该规范对员工具有约

束力。 原告的前述行为有违 《员工

劳动规范》。 据此， 被告经工会同

意后以原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为由， 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 并

无不当。

从“浅尝辄止”到“深度参与”
知识产权权利人告知制度在浦东这样落实

老爷叔踩空掉入窨井摔成十级伤残
法院判决井盖管理公司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错把服务员当下属 醉酒老板耍酒疯掌掴被诉


